
据 11 月 29 日新华社报道，近期，多地联

合“围剿”外来入侵物种“加拿大一枝黄花”引

发社会广泛关注，这种植物繁殖力极强，目前

在我国没有天敌制约，并可抑制其他植物生

长。此外，“不速之客”还有红火蚁、草地贪夜

蛾、松墨天牛、“水葫芦”等，这些外来入侵物

种给我国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危害不容小觑。

用“我花开后百花杀”形容外来入侵物种

的可怕，十分贴切。所谓外来入侵物种，即某

些生物物种由原产地通过自然或人为途径迁

移到新的生态环境，脱离控制并在当地生态

中定居、繁殖和扩散，最终明显影响当地生态

环境，损害当地生物多样性。《2020 中国生态

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已发现 660多种外

来入侵物种，其中，71 种对自然生态系统已

造成或具有潜在威胁，并被列入《中国外来入

侵物种名单》。

需要澄清的是，并非所有外来物种都是

有害的。诸如西瓜、胡麻、玉米、番茄、土豆等

很多外来物种在历史上实现了本土化改良，

与我国生态完美相融，成为我们今天食谱中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事实上，我国每年会

通过特定渠道，正常引进国外某些物种。

外来入侵物种之所以难以抵御，主要原

因在于物种在一定范围迁徙，其流动和扩散

难以及时发现，特别是在爆发之前的潜伏期，

更难察觉和控制。同时，我国对外来入侵物

种全面系统的摸底调查尚未完成，跟踪监测

防控仍然不足。而正常引种的不当扩散和无

意引入，也给防治工作带来挑战。

从外来入侵物种扩散途径，可以看出防

治外来入侵物种的复杂性和难度。比如，人

们通过跨境电商购买国外某些动植物产品造

成物种入侵，以及诸如种植、园林、水产、畜

牧、特种养殖等行业企业引进某些优良牧草、

观赏性动植物等，因引种不当造成物种入侵：

再如，一些外来物种的种子、虫卵等通过人类

交通工具、跨国旅行的行李包裹、海洋垃圾等

途径实现入侵；还有自然因素如风媒、水体流

动或由昆虫、鸟类传带，使得植物种子或动物

幼虫、卵或微生物等发生自然迁移。

外来入侵物种对我国生态环境的威胁，

越来越引起各方的高度警惕。

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多样性角度看，外

来入侵物种绝非“人畜无害”。我们的食物来

源、中药来源以及生物基因库，正在受到某些

入侵物种的威胁。有资料显示，“加拿大一枝

黄花”的入侵已经造成上海 30多种本土物种

消失。一些外来物种直接关乎我们的健康，

比如，遍布全国花鸟鱼虫市场的巴西龟，其体

内含有可致病性沙门菌，可能对人体的免疫

系统造成破坏，也为公共卫生防疫带来压力

与挑战；而红火蚁伤人、食用福寿螺感染病菌

致残等现象也时有发生。此外，外来物种的

入侵也会造成不小的经济损失，它们使农作

物产量和品质暴跌，防治外来入侵物种也需

要大量资金投入。

我国一直重视外来物种入侵的防治工

作，不仅公布了数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还就

其形态特征、地理分布、控制方法进行了详细

的整理和分析。目前，野生动物保护法、环境

保护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等都涵盖了与

外来物种入侵管理和监督有关的内容。今年

施行的生物安全法为防治外来物种入侵与保

护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今

年初，农业农村部等 5部委印发的《进一步加

强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方案》，对遏制入侵

物种扩散趋势和入侵风险等做了明确要求。

尽管如此，我国面临的外来物种入侵形势仍

不容乐观。

今后，各地尤其要提高系统性防御能力，

从源头遏制外来物种的入侵。对普通百姓而

言，“物种入侵”更像是科幻电影的元素，不少

人感觉其离现实生活很远，很多人对于外来入

侵物种的危害知之甚少。因此，当下，有关方

面应加大对公众的相关科普知识宣传，让更多

人自觉参与到防治行动中来，比如，不购买、邮

寄境外活体动植物，不携带国外动植物及其标

本、种子入境，不随意丢弃来自境外的食物和

果核，不随意放生原产境外的动物等。

防治外来入侵物种，保护我国生态环境

安全，谁都不是旁观者。

防治外来入侵物种，没有旁观者
本报评论员 吴迪

外来入侵物种对我国生态环境
的威胁，越来越引起各方的高度警
惕。各地尤其要提高系统性防御能
力，从源头遏制外来物种的入侵。
有关方面应加大对公众的相关科普
知识宣传，让更多人自觉参与到防
治行动中来。

据《法治日报》报道，11月13日，北京市大兴区南五环
主路一段拥堵不堪，多位车主等不及，驶入应急车道飞奔
而去。这一幕被网友拍下并通过微信小程序“北京交警随
手拍”上传。

应急车道通常被称为“生命救援通道”，非法占用应急
车道或利用应急车道抢行，不仅会严重影响一些路段的正
常通行秩序，还可能妨碍警车、救护车、抢险车通行，造成
其他后果。尽管如此，类似交通违法行为仍屡禁不止。这
当中有司机法治意识淡薄、心存侥幸的因素，也有对类似
行为的处罚力度较小，违法成本较低的因素。鼓励公众随
手拍举报交通违法行为，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一些监管空
白。但除此之外，开展常态化的文明行驶教育活动，加大
道路交通巡视巡察频次，亦不可少。对应急车道的正确使
用，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缩影，也是人们法治素养的一
种体现。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成为“加分者”，而不是“减分
者”、抹黑者。 赵春青/图 弓长/文

急

“故宫对未成年人免费”释放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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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杰

如今，电动自行车已成为人们日常
生活中重要的交通工具。数据显示，我
国电动自行车年销量已超过3000万辆，
电动两轮、三轮自行车保有量已超过 3
亿辆。然而，在使用这一经济便捷的交
通工具时，不少人遭遇了禁上楼和禁上
路的窘境。

电动自行车不能上楼比较好理解，
今年 8月 1 日实施的《高层民用建筑消
防安全管理规定》中对此已有明确要
求，电动自行车上楼、入户充电很危险，
带电动自行车上楼、入户属违法行为。

规矩有了，执行情况如何？
一些地方已在积极探索——有媒

体报道显示，在海南三亚鹿回头安置
区，居民只要推着电动自行车进入电
梯，电梯门就无法关闭，且轿厢内会发
出“电动车禁止进入电梯，请立即退出”
的语音提示，从而成功将电动车阻挡在
楼下。

犹记得，有段时间，邻居经常在楼
道里给电动自行车充电，每每看到充电
的线拉出来，我都会忧心忡忡，有时甚
至睡觉都不踏实。今年夏天，在《高层
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实施前，
我居住的小区安上了充电桩，物业也开
始严管电动自行车上楼、入户，小区居
民再也不用在家给车充电了。这样一
个细微的改变，让我感受到疏堵结合式
的治理的力量。

当然，并非所有小区和单位都能在
禁止电动自行车上楼的同时，提供安全
的充电设施和服务。新规实施后，仅在
北京，有的小区至今没安装充电设施，
居民依然要提着电池回家充电；有的小
区充电设施少且远，很少被人使用……

除了上楼、充电问题，上路也是电
动自行车绕不开的问题。2018 年 10 月，电动自行车“新国
标”出台，符合该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必须时速在 25 公里以
内、整车重量不超过 55 公斤、电池电压不超过 48 伏并带有
脚踏骑行装置。此后，各地都为超标电动自行车淘汰拟定
了时间表。如今，不少地方 3 年的过渡期即将结束。有媒
体报道，今年 12 月 31 日以后，仅在河南郑州，就有超过
200 万辆黄牌电动自行车将被禁止上路。而当地近期仍有
商家在销售超标电动自行车，“续航长、跑得快”甚至成为
营销噱头。

不符合“新国标”的车可以轻易被买到，符合“新国标”的
车很容易就能被改装，若如此，所谓限制、禁令的实际效果和
意义恐怕都要大打折扣。有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曾指出：有些
城市为什么临近淘汰期还有大量超标的电动自行车？不仅
是使用环节的问题，生产销售环节都有问题。

电动自行车上楼、入户充电隐患重重，而“新国标”出台
前的超标车改装电池是电动自行车引发火灾事故的重要原
因。该管的必须管，该禁的必须禁，但若只堵不疏，或许很难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改装车无处可买、“新国标”车亦无法改装，马路上那
些风驰电掣的电动自行车或许会逐渐消失。

买时容易用时难，电动自行车的困境当真无解吗？
城市交通出行体验、交通工具的使用体验，是居民幸福

指数的重要参数，也是一个民生问题，电动自行车是人们践
行绿色、低碳出行等环保理念的一个良好载体。可以预见的
是，凭借环保、便捷、经济等优势，电动自行车将继续受到广
大人群的青睐。如何“化干戈为玉帛”，让这一交通出行方式
更好地扬长避短，使公众收获更安全舒心的使用体验，使公
共安全、秩序更有保障，是不少地方社会治理面临的一道现
实考题。愿大家都能交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电
动
自
行
车
的
使
用
困
境
怎
么
破说理式行政处罚

多多益善
徐刚

据澎湃新闻网报道，继“穿半天满身

毛”被广泛关注后，某国际知名羽绒服品

牌因虚假广告被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罚款 45万元。其“处罚决定书”因

调查内容详尽、说理专业清楚登上热搜，

被网友称为教科书式“羽绒服选购指南”。

一直以来，作为“罚单”的行政处罚

决定书，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制式和严肃

的，公众最多就是从中获取某某企业因

违法被处罚的信息。如此语境下，上述

行政处罚书能够成为一份“羽绒服选购

指南”，受到公众如潮好评，难能可贵。

行政处罚应该有理有据。我国行政

处罚法明确要求，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

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

实；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不得给

予行政处罚。

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受热捧的主要

原因，在于其全篇都在用证据说话，用事

实说话。不但使商家知晓了自身错误

所在，对处罚心服口服，而且让消费者

也从中获悉了羽绒服的相关标准及要

求，避免被商家的虚假广告忽悠。

一份普通的法律文书，既有法律层面

的现实效力，也有社会层面普法宣传的效

果。而这恰是行政处罚的目的所在——

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

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引导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自觉守法，而非为罚而罚。

近年来，这种“说理式”行政处罚，在

工商管理、国土资源及证券市场领域比

较常见。这么做，不但可以讲明被处罚

对象究竟犯了什么错，而且用充分的事

实和证据说明其究竟错在哪里，从而避

免了不少行政处罚决定复议、起诉等后

续问题，客观上实现了“一锤定音”的效

果，提高了行政效率。进而言之，这也是

行政执法进步的一种体现。

在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行政处

罚过程不仅考验执法者素质，更体现出其

执法理念。“谁执法，谁普法”，不是一句口

号，而是对执法者的硬性要求，每一个执

法者都应努力告别简单粗暴的执法方

式，学会以理服人，通过执法和相关法律

文书去普及、传播相关知识和法治理念。

“说理式”行政处罚多多益善。

张西流

据 11月 29日《光明日报》报道，近年来利

用“互联网+寄递”实施贩运毒品等违法犯罪

活动多发，最高检日前向国家邮政局发出

“七号检察建议”，同时抄送交通运输部、商

务部等 12 个有关部门，推动强化部门协同，

加强安全监管，堵塞治理漏洞，促进寄递行

业健康持续发展。

近年来，我国邮政快递业发展迅速，快

递业务量从 2010 年的 23.4 亿件上升至 2020
年的 833.6 亿件，增长近 35 倍，年均增速达

43%。与此同时，寄递违禁品犯罪数量不断

增多，且危害严重。据统计，2020 年，中国检

方共起诉寄递毒品犯罪 1830件 3097人；起诉

寄递枪支弹药爆炸物犯罪 1071件 1430人；起

诉寄递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犯罪 226 件 490

人。基于此，最高检向国家邮政局发出检察

建议，以遏制利用“互联网+寄递”的违法犯

罪行为。

除了毒品犯罪搭上快递“便车”外，近

年来快递行业的安全事故不时发生，有的

严 重 威 胁 了 消 费 者 的 人 身 安 全 及 公 共 安

全，比如此前发生的“有毒快递”“炸弹快

递”案件。

2016年 3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础数

据规范》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其中明确提出

推动落实快递 100%先验视后封箱、100%寄

递实名制、100%X 光机安检等制度保障。然

而，现实操作中，实名制有名无实，用假名字

甚至不写名字仍可邮寄快递等情况依然普

遍，“先验视后封箱”也未得到 100%的落实。

至于“100%X 光机安检”，可能仅在几家实力

和条件较好的快递企业得到落实。

寄递“快又安全”，应成为快递行业的

服务底色，为此，相关地方和部门也做了

一系列努力和探索。比如，近年来，广州

市多名快递员因严格执行快递安检规定，

协助警方查获数百公斤毒品而被重奖，这

不仅提升了快递行业形象和公信力，而且

遏制和打击了毒品犯罪；针对“互联网＋

寄递”这一新型贩毒方式，今年 8 月，公安

部等三部门联合部署“寄递渠道禁毒百日

攻坚行动”……

快递行业是寄递物品的全程守护者，因

此其行业内部应进一步强化实名寄递和安

检制度，从源头遏制企图通过快递实施违法

犯罪的行为。同时，快递企业要加强对快递

员的安全培训，提高他们识别毒品等有害、

可疑包裹的意识和能力。尤其要进一步强

化、推广安检措施，充分利用技术手段验货，

弥补人工查验的不足，使之成为快递行业验

视制度的一种标配。

谨防利用“互联网+寄递”实施违法犯罪

孙现富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

的意见》，其中一个亮点是将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鼓

励有条件的高校、职业院校开设老年教育相关专业和课程。

依托国家开放大学筹建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资

源共享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

创新机制，推动部门、行业企业、高校举办的老年大学面向

社会开放办学，无疑为老年人的幸福生活又增添了一份福利。

从我国老年大学办学实践看，其在满足老年人多元化需求，提

升获得感、幸福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老年人

口规模日益庞大，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老年大学的建设遇到

了一些困难。其中既有供需失衡、“一座难求”的硬件问题，也

有发展缓慢、教学内容不能满足老年人需求的“软件”问题。

老年教育是一个系统的社会问题。或由政府倡导建立、

或为企事业单位主办，老年大学一度在管理标准上缺乏系统

性，监管环节也存在不力；一些地方对老年教育投入不足，掣

肘着老年大学的发展。即便如此，不少老年大学仍然吸引力

不小，一些学员“只想读书不想毕业”“来了就不想走”。

对于管理问题，上述意见已明确职责分工，相关部门需要

又快又好地行动起来。对于资源紧缺问题，政府可以考虑通

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将相关补贴发给有条件的普通高校或职

业院校、老年协会、社区学校等。对于分配不均问题，各地应

坚持城乡统筹，逐步扩大办学和招生覆盖面，通过开发体现适

老化、场景化的全媒体课程资源和远程培训平台等，让更多老

年人有机会享受到更好的教育服务。

当然，老年大学自身也要积极打通养老与教育之间的界

限，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学习支持与服务。比如积极与养

老服务机构合作，围绕老年健康、智慧助老、艺术养成等，开设

一些老年人喜闻乐见的讲座和娱乐活动，真正帮老年人接触

新知识、掌握新技能，融入新生活。同时要当好桥梁，引导一

些有能力的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实现“老有所学”

与“老有所为”的更好结合。

上述意见为老年大学的建设注入了新活力，各地应加大

制度创新、政策供给、财政投入等，多维度推进老年大学建设，

以老年大学的生动实践推进老龄化社会治理，实现“莫道桑榆

晚，为霞尚满天”的美好蓝图。

让老年大学真正成为老年人的乐园

张淳艺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11 月 29 日，故宫

博物院发布《关于对未成年人试行免费开放

的公告》。公告中称：“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

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故宫博物院

决定在原有 6岁以下或身高 1.2米以下儿童，

以及每周二统一预约的中小学生免费的基础

上，试行所有开放日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博物馆、纪

念馆、科技馆、展览馆、美术馆、文化馆、社区

公益性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以及影剧院、体

育场馆、动物园、植物园、公园等场所，应当按

照 有 关 规 定 对 未 成 年 人 免 费 或 者 优 惠 开

放”。如今，故宫将免费开放对象从“6 岁以

下或身高 1.2米以下儿童”拓展至所有未成年

人，中小学生免费范围也不再局限于每周二

统一预约，无疑是对法律善意的进一步践行，

也有助于未成年人福祉的提升。

博物馆呈现着一个地域历史和文化的积

累，是继承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也

是展示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窗口，具有鲜明

的公益属性。对于未成年人群体来说，门票

门槛一度成为阻碍他们走进博物馆的屏障。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曾讲过一个故

事。2007 年，他在甘肃省博物馆看到，十几

个当地高校的大学生围着展柜抄里面的说

明。当被问及是否经常来这里时，学生们给

出的答案令单霁翔记忆深刻，“博物馆票价

35块钱，兰州拉面才 4块钱一碗，这是我们好

多天吃拉面的钱，一直舍不得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

提高，现在的大学生或许已不用再靠省下吃

拉面的钱去参观博物馆，公共文化设施免费

开放的步子也越来越大。文旅部的数据显

示，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

3212 个、美术馆 618 个、博物馆 5788 个、文化

馆 3327 个、文化站 4 万多个。所有的公共图

书馆、文化馆、文化站、美术馆和 90%以上的

博物馆已经实行了免费开放，实现了“无障

碍、零门槛”。

对于故宫等少数以文物古迹为载体建设

的博物馆来说，在出于保护古建筑考虑、未实

行全面免费开放的情况下，对未成年人免费

开放是一个现实可行的选项。“让收藏在博物

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

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

文化滋养。”博物馆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是

让文物活起来的应有之义。作为中国最大的

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第一批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故宫此举有助于引导更多博

物馆仿效，引领未成年人感受文物魅力，领略

文明之美，增强文化自信。

进而言之，故宫这么做的引领价值并不

限于博物馆一域。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多

处提到对未成年人的免费或优惠政策，但由

于观念、财力等原因，过去一些地方和部门在

执行时或多或少打了折扣。如今，随着国力

增强，我们已有能力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多福

利。期待今后有更多地方和单位跟进，共同

做大免费蛋糕，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多关爱，为

他们的成长成才搭建更多阶梯。


